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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唐培峰报道：
记者从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了解
到，近日，该中心成功办结全国首宗
二手房“不出关带押过户”业务，为
港澳居民跨境房产交易打通“最后一
公里”。

香港居民陈先生常年来往港珠澳
三地经商，因资金周转急需出售早年
在横琴按揭购置的一处房产，刚好澳
门居民王先生夫妇有意向在横琴投资
置业，但双方因无力赎楼陷入交易困
境。办理原房屋按揭的中国银行澳门
分行，作为与珠海市不动产登记合作
设置了跨境便民服务点的澳门金融机
构，在了解到双方均有房屋交易意向
后，向他们推荐使用“带押过户”业
务模式；即卖方无需偿还贷款，买方
无需垫付还款，不动产登记和银行按
揭业务无需出关办理，最后双方一致
选择在中国银行澳门分行的不动产登
记便民服务点办理过户。

该业务办理时恰逢春节前，正是
办理产权流转、资金结算的高峰期。
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横琴分中心获

悉后，高效联动中国银行澳门分行精
准服务，实现“赎楼、解押、过户、
贷款、抵押”全流程不出关办理：买

卖双方在中国银行澳门分行提交房屋
过户和设立新抵押的申请材料，中国
银行澳门分行收齐申办材料后通过

“不动产登记+金融服务”信息平台在
线上传，横琴分中心合并办理了转移
登记、新抵押权首次登记。在横琴分
中心和中国银行澳门分行的高效协同
下，本宗二手房“不出关带押过户”
在 2 月 13 日顺利办结，让买卖双方在
年关之际收获了安心。中国银行澳门
分行如期放款，在卖方原按揭贷款结
清 后 又 通 过 “ 不 动 产 登 记 + 金 融 服
务”跨境信息平台在线办理了原抵押
权注销登记。

据 介 绍 ， 此 次 全 国 首 宗 二 手 房
“ 不 出 关 带 押 过 户 ” 业 务 的 顺 利 办
结，解决了跨境不动产交易流程繁
琐、往返奔波、资金周转等诸多问
题，不仅填补了服务空白，更为跨境
不动产登记服务规范化、便利化提供
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全国首宗二手房“不出关带押过户”珠海办结
填补港澳居民跨境房产交易服务空白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唐培峰报
道：3 月 10 日，广州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正式挂牌荔湾区中山八
立 交 东 北 侧 AL011119 地 块 ， 地
块规划为二类居住用地，将进一
步填补区域高品质住宅的市场缺
口，推动老城焕新升级。

该地块总用地面积 26067.26
平 方 米 ， 其 中 出 让 宗 地 面 积
25859.31 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
55904.67 平方米，容积率 2.2，挂
牌起始价达 13.98 亿元，起拍楼面
价约 25000 元/平方米。地块位于
老西关板块，周边汇聚中山八、
白鹅潭、上下九、北京路四大商
圈，分布省一级名校华侨小学、
广雅中学等优质教育资源，荔湾
中心医院、广医一院等三甲医
院。

交 通 方 面 ， 该 地 块 距 5 号
线、11 号线换乘站中山八路站仅
100 米，双地铁交汇畅达全城，
可快速直达珠江新城、金融城、
琶洲等核心板块，加之完善的主
干道路网，日常通勤与跨区出行
均十分便捷。

地块南临荔湾湖公园，西靠
青年公园与珠江江景，形成独特
的“一湖一江一园”景观体系，
南向 250 米直达荔湾湖公园，高
层可直面一线湖景、享二线江
景；同时毗邻荔枝湾涌、粤剧艺
术博物馆等老西关文化地标，让
传统人文底蕴与现代居住活力完
美融合。

作为老西关板块少有的新增
优质宅地，该地块周边置换需求
旺盛，其开发建设不仅将填补区
域高品质住宅的市场空白，更有
望打造成为西关板块兼具人文底
蕴与现代品质的标杆住区。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赵文霞报道：
近日，清远市多部门联合发布 《清远
市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的
若干措施》（以下简称 《措施》），通
过鼓励合理住房消费、加大住房公积
金支持力度、稳定房地产开发企业投
资预期、加快商业办公用房去库存、
支持“好房子”建设等五项措施，促
进房地产健康平稳发展。

在鼓励合理住房消费方面，《措
施》 推出多项惠民举措。多子女家庭
（二孩以上）、赡养老人家庭购买商品
住房时，在拟购住房所在县 （市、区）
已有住房的，套数认定时核减1套，银
行业金融机构按优化后的标准执行商业
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税收支持力度同
步加大，有关税费按国家法律法规执
行，不再区分普通和非普通住宅，同时
落实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此
外，购买本市一手商品住房并实际入住

的，可申请户口迁入，其适龄子女入
读学区内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参
照已取得不动产权证情形统筹安排。

在住房公积金政策方面，《措施》
加大支持力度。已申请过一次住房公
积金贷款且结清的家庭，在清远无房
或仅有一套住房的，可再申请 1 次公
积金贷款。缴存人购买本市一手商品
住房，本人及配偶可按实际缴付的购
房契税和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申请提
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提取金额不超实
际缴付金额且需在缴付完成后3年内申
请。此外，购买新建一星级绿色建筑
或装配式建筑一手房，公积金贷款额
度最高上浮10%；购买二星及以上星级
绿色建筑一手房，额度最高上浮20%。

在稳定房企投资预期方面，《措
施》 将控制住宅用地供应总量，细化
房地联动土地供应调节机制，优先供
应配套成熟的优质土地，同时支持房

地产用地分宗开发，推动土地转让
“带押过户”“预转让+预告登记”。
《措施》 还鼓励现房销售，商业银行将
提高现房项目开发贷额度、延长期
限、降低利率，支持“工抵房”网签
备案及一次更名，优化商品房在建工
程抵押和预售方式。

在 加 快 商 业 办 公 用 房 去 库 存 方
面，《措施》 推出灵活调整举措，将用
好用足政策性资金，收购存量商品房
用作保障性住房、人才房、社区养老
服务设施等。

为推动住房品质提升，《措施》 专
门出台支持“好房子”建设的举措。
清远将推广“竞地价、竞品质”土地
出让模式，把住宅品质标准纳入土地
供应前置条件，引导房企建设高品质
住宅。住建部门认定的“好房子”将
纳入金融支持范围，金融机构将加大
信贷额度、降低融资成本。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陈小珊报道：
近日，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五
部门发布 《关于进一步优化我市配建
安居房处置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明确符合申请条件的各类
人才购买用作人才房的配建安居房
时 ， 可 按 销 售 价 格 享 受 8 折 购 房 优
惠，且不再设置优惠金额上限，以更
好满足多层次人才住房需求、促进人
才安居。《通知》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通知》 明确，优化购房优惠标
准，符合 《关于开展“千房引千才”
人 才 专 项 活 动 的 通 知》（东 建 住 保

〔2025〕 192 号） 申 请 条 件 的 各 类 人
才，在购买配建安居房 （用作人才
房） 时，按销售价格享受 8 折购房优
惠，不再设置优惠金额上限。各类人
才依据相应政策规定可享受的各项补
贴，按照原渠道及标准继续执行。

在适用范围方面，同时符合以下
资格条件，在东莞市就业或创业的基
础型人才，享受前款购房优惠政策：
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助理级及以上
职称或中级工及以上职业技能；申请
人申购时在本市连续工作 6 个月以上
（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或个人所得税情
形认定）；申请人及其配偶 （如有）、
未成年子女 （如有） 在东莞市无自有
产权住房 （以不动产信息查询、商品
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查询结果为准）。

按照 《通知》，配建安居房用作人
才房配售的，实行分阶段配售机制。
第一阶段，在发布房源信息公告后 1
个月内集中受理申请人的申购材料。
经审核后，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对有效优才卡的人才类别进行核准，
人才按类别确定选房顺序。属同一类
别人才的，按提交申购材料时间先后

排序。入围申请人及顺序名单经公示
后，组织相关申请人按序进行选房，
选房结果公示后办理认购、网签等手
续。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配售结束
后，剩余房源转为常态化销售，符合条
件的人才按提交申购材料的先后顺序进
行选购，定期公示选房结果。

在房源处置路径上，配建安居房
可按人才房、共有产权住房、配售型
保障性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等方式
分类进行处置。各房源持有单位应结
合实际情况，明确选定一种具体处置
方式报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后，按
规定流程发布公告组织进行配售或
配租。在首次发布公告 6 个月后仍有
剩余房源的，由房源属地镇街 （园
区） 或市属房源持有单位报请市人
民政府同意后，可转为其他用途进
行处置。

清远出台新政促进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

多项惠民举措鼓励合理住房消费

东莞市优化配建安居房处置工作

符合条件人才购房可享8折优惠

荔湾中山八湖景

地块正式挂牌

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业务窗口（图源：羊城派）


